
中山市人民检察院

2017 年市级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概况

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领导全市检察

机关的各项工作，接受上级检察院的领导，对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执行其决议。

目前，我院有 20 个内设机构，1 个直属机构，核定编制

202 人。其中政法专项编制 167 人，工勤编制 16 人，司法辅

助人员指标 51 人。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院财政实际

供养人员 240 人，其中在职人员 162 人，离退休人员 27 人，

司法辅助人员 51 人。

二、2016 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根据中央和我省司法体制改革部署，经报请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同意，自 2016 年起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不含

深圳市）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统一管理。聘用制人员和离退休

人员经费编入同级财政预算。据此，我院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管理的项目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经费。

三、部门预算收入预算说明

2017 年我院市级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637.46 万元。收入

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无财政

专户拨款。

四、部门预算支出预算说明



2017 年我院市级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637.46 万元。

2017年预算拨款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241.77

万元，占总支出的 37.93%，主要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41.77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 395.69 万元，占总支出的

62.07%，主要支出项目是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经费 395.69

万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2017 年我院“三公”经费的预算公开表格及说明已在省

级财政拨款的预算公开信息中公开。

六、关于 2016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的说明

我院 2017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地方

由于市财政没有安排日常公用经费等财政资金，故我院

的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名

词解释均在省级预算公开中说明。

附件：

1、收支总体情况表

2、收入总体情况表

3、支出总体情况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6、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7、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8、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9、2017 年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10、2017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